
北辰政发〔2025〕6号
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产业发展规划
（2021-2035年）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区直各单位：

按照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713号）、《天津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津政令19号）相关规定，《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已经区政府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5年10月29日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